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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	项目支出名称
	对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补贴　

	主管部门
	渌口区人民政府
	实施单位
	　渌口区发展和改革局

	项目  资金
（万元）
	　
	年初
预算数
	全年
预算数
	全年
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　
	　 0
	　164。54
	　164。54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　
	　 0
	　164。54
	　164。54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上年结转资金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其他资金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　　对各个乡镇的民间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的补贴。
	已完成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个数
	　3个
	3个
	　15
	　15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经营状况
	正常运行
	100%
	　15
	　15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拨付及时率　
	　100%
	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成本指标
	人员及公用经费
	　24.2万
	24.3万
	　10
	　10
	　

	
	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	经济效
益指标
	发展状况
	是否推动经济
	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社会效
益指标
	经验做法
	可复制可推
	可复制可推
	　10
	　9
	　

	
	
	生态效
益指标
	环境清洁率
	≥80%
	79%
	　5
	　4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周边居民好评率
	≥90%
	90%
	5
	　5
	　

	
	满意度
指标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≥90%
	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
	……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总分
	100
	　98
	　


（2021年度）


附件5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本单位组织对2021年度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，共涉及资金164.54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、规范，预算执行及时、有效，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，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，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项目预算资金（财政资金）为164.54万元，通过追加和调整，实际投入资金（财政资金）164.54万元。所有项目不存在自筹资金支出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该项目实际投入资金164.54万元，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。 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，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，不扩大使用范围，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。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，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，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包括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以及成本指标完成情况。
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3.促进环境治理，美化环境。
4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5.满意度10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无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本单位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2年项目绩效评价中，更好的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。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。










附件4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	项目支出名称
	产业建设项目年前期经费

	主管部门
	渌口区人民政府
	实施单位
	　渌口区发展和改革局

	项目  资金
（万元）
	　
	年初
预算数
	全年
预算数
	全年
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　
	　 0
	　40
	　40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　
	　 0
	　40
	　40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上年结转资金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其他资金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　落实市委、市政府“产业项目建设年”活动的决策部署，2021年以来，区委、政府开展了重点项目建设“百日攻坚”行动，全面提速项目建设　
	省“五个100”重大产品创新项目，即高性能聚酰胺复合材料研发及产业化项目，累计完成投资1.58亿元，为年度计划的139.5%。大唐华银百万煤电项目取得省发改委核准批复。今朝钢结构、生物制药和饲料生产线、华旦新材料等24个项目已开工建设。华升雪松生产线、高端纳米PVB中间膜、雪宝智能家装等15个项目已竣工投产。二是积极争取资金支持。截至目前，共争取国、省资金计划1.35亿元，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5.69亿元，专项涉及保障性安居工程、城市防水排涝、园区基础设施、救灾应急、托育、养老等领域。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为近年来重点支持方向，共争取该专项资金4666万元，占全市该专项下达资金的15.5%；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额度在全市排名第三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项目竣工投产数
	　15家
	15家
	　15
	　15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全市排名
	　前三
	第三
	　15
	15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拨付及时率　
	　100%
	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成本指标
	产业建设投入
	15000万
	15800万
	　10
	　10
	　

	
	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	经济效
益指标
	GDP同比增长
	　≥8.5%
	8.5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社会效
益指标
	税收增长
	　4.5%
	4.5%
	　10
	　 9
	　

	
	
	生态效
益指标
	清洁生产
	清洁
	清洁
	　5
	　4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稳定就业
	稳定
	稳定
	　5
	　4
	　

	
	满意度
指标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　≥90%
	99%
	　10
	　10
	　

	总分
	100
	　97
	　


（2021年度）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5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本单位组织对2021年度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，共涉及资金40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、规范，预算执行及时、有效，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，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，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项目预算资金（财政资金）为40万元，通过追加和调整，实际投入资金（财政资金）40万元。所有项目不存在自筹资金支出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该项目实际投入资金4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。 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，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，不扩大使用范围，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。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，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，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包括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以及成本指标完成情况。
2.省“五个100”重大产品创新项目，即高性能聚酰胺复合材料研发及产业化项目，累计完成投资1.58亿元，为年度计划的139.5%。大唐华银百万煤电项目取得省发改委核准批复。今朝钢结构、生物制药和饲料生产线、华旦新材料等24个项目已开工建设。华升雪松生产线、高端纳米PVB中间膜、雪宝智能家装等15个项目已竣工投产。二是积极争取资金支持。截至目前，共争取国、省资金计划1.35亿元，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5.69亿元，专项涉及保障性安居工程、城市防水排涝、园区基础设施、救灾应急、托育、养老等领域。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为近年来重点支持方向，共争取该专项资金4666万元，占全市该专项下达资金的15.5%；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额度在全市排名第三。。
3.满意度10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无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本单位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2年项目绩效评价中，更好的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。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。







附件4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	项目支出名称
	　水环境综合治理

	主管部门
	渌口区人民政府
	实施单位
	　渌口区发展和改革局

	项目  资金
（万元）
	　
	年初
预算数
	全年
预算数
	全年
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　
	　 0
	92.40
	　92.40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　
	　 0
	　92.40
	　92.40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上年结转资金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其他资金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　　我单位于2021年8月13日与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《株洲市渌口区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》编制服务政府采购合同，中南院完成《株洲市渌口区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》编制服务，合同价款为462万元。根据合同条约规定，合约签订并开具符合规定的发票后，文付合同价的20%即92.4万元，作为《株州市泽口区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》的启动资金。

	1、 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价的20%作为启动资金。
2、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已完成初稿，进入设计院第二级阶段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项目数
	　1
	1
	　15
	15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按质完成
	　完成
	完成
	　15
	15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拨付及时率
	　100%
	100%
	　10
	10
	　

	
	
	成本指标
	92.4万
	　92.4万
	92.4万
	　10
	10
	　

	
	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	经济效
益指标
	专项资金投入增长
	　462万
	462万
	　10
	9
	　

	
	
	社会效
益指标
	受益人口数
	　2万
	2.1万
	　10
	10
	　

	
	
	生态效
益指标
	保护环境
	　清洁
	清洁
	　5
	5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经验做法
	可复制可推广
	可复制可推广
	　5
	4
	　

	
	满意度
指标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≥90%
	90%
	　10
	10
	　

	总分
	100
	　98
	　


（2021年度）
附件5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本单位组织对2021年度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，共涉及资金92.40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、规范，预算执行及时、有效，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，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，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项目预算资金（财政资金）为92.40万元，通过追加和调整，实际投入资金（财政资金）92.40万元。所有项目不存在自筹资金支出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该项目实际投入资金92.4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。 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，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，不扩大使用范围，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。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，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，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包括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以及成本指标完成情况。
2.完成水环境治理规划各项工作任务，完成设计院程序。
3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4.促进环境治理，美化环境。
5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6.满意度10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无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已完成初稿，进入设计院第二级阶段。















附件4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	项目支出名称
	对企业的补助

	主管部门
	渌口区人民政府
	实施单位
	　渌口区发展和改革局

	项目  资金
（万元）
	　
	年初
预算数
	全年
预算数
	全年
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　
	　 0
	　122.28
	　122.28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　
	　 0
	　122.28
	　122.28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上年结转资金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其他资金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　依据中央、省、市发改部门相关支持企业政策
	依据中央、省、市发改部门相关支持企业政策，由我局拨付到位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获批资金个数
	　10个
	10个
	　15
	　15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GDP比重
	　≥8.5%
	8.5%
	　15
	　15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拨付及时率
	　100%
	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成本指标
	企业补助
	　122.28
	122.28
	　10
	　10
	　

	
	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	经济效
益指标
	推动企业发展
	　良好
	良好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社会效
益指标
	总产值同比增长
	　≥15%
	15%
	　10
	　9
	　

	
	
	生态效
益指标
	清洁生产
	　清洁
	清洁
	　5
	　4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税收增长
	≥5%
	5%
	　5
	　5
	　

	
	满意度
指标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≥90%
	90%
	　10
	　9
	　

	总分
	100
	　97
	　


（2021年度）


附件5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本单位组织对2021年度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，共涉及资金122.28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、规范，预算执行及时、有效，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，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，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项目预算资金（财政资金）为122.28万元，通过追加和调整，实际投入资金（财政资金）122.28万元。所有项目不存在自筹资金支出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该项目实际投入资金122.28万元，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。 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，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，不扩大使用范围，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。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，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，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包括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以及成本指标完成情况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3.促进企业发展，推动经济高效增长。
4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5.满意度10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无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本单位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2年项目绩效评价中，更好的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。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。













附件4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	项目支出名称
	医疗废物处置

	主管部门
	渌口区人民政府
	实施单位
	　渌口区发展和改革局

	项目  资金
（万元）
	　
	年初
预算数
	全年
预算数
	全年
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　
	　 0
	　198
	　198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　
	0
	198
	　198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上年结转资金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其他资金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　为提高株洲医疗废物处置能力，让株洲日益增长的医疗废物能及时、安全、有效处置，确保病源有效控制。根据《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下达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项目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(第二批)的通知》(株发改发[2020]126号)。
	本项目总投资990万元，本次预算内投资198万元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获批资金个数
	1家
	1家
	　15
	　15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按质完成
	完成
	完成
	　15
	　15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拨付及时率
	100%
	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成本指标
	专项资金
	198万
	198万
	　10
	　10
	　

	
	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	经济效
益指标
	民生工程
	民生工程
	民生工程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社会效
益指标
	经验做法
	可复制可推广
	可复制可推广
	　10
	　9
	　

	
	
	生态效
益指标
	病源有效控制
	≥80%
	80%
	　5
	　4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环保提升
	环保提升
	环保提升
	　10
	　10
	　

	
	满意度
指标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　
	≥90%
	90%
	　10
	　10
	　

	总分
	100
	　98
	　


（2021年度）
附件5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本单位组织对2021年度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，共涉及资金198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、规范，预算执行及时、有效，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，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，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项目预算资金（财政资金）为198万元，通过追加和调整，实际投入资金（财政资金）198万元。所有项目不存在自筹资金支出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该项目实际投入资金198万元，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。 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，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，不扩大使用范围，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。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，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，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优化更新现有生产设备、管线、阀门等设备设施，扩大处置能力至不低于20吨/日;
2.微负压改造，加强病毒安全防护能力，设置安全通道;
3.自动上料、清洗及破碎系统改造，对破碎系统升级改造，提升破碎能力; 
4.提升运输能力车，扩大乡镇医疗废物收集能力新增收运能力12吨/日。
5.满意度10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本单位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2年项目绩效评价中，更好的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。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。















附件4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	项目支出名称
	节能环保支出

	主管部门
	渌口区人民政府
	实施单位
	　渌口区发展和改革局

	项目  资金
（万元）
	　
	年初
预算数
	全年
预算数
	全年
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　
	　 0
	　30.00
	　30.00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　
	0
	30.00
	　30.00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上年结转资金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其他资金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　以打造“文明社区”为目标，按照上级“绿色环保，管理有序，文明和谐”的要求”将古镇社区建设成一个“天蓝、山绿、水清、街净、社区和谐”，居民“安居、乐居”生活富足的“两型社区”，提升居民幸福指数。
	1、太阳能路灯安装,新安装太阳能路灯15盏;
2、宣传、志愿者活动,组织二次以上两型志愿者宣传活动；印发宣传资料5000份；制作宣传牌。
3、垃圾分类桶、保洁车,购买垃圾分类桶200个，保洁车一台;
4、改厕,改公厕一处;
5、绿化,休闲广场种植树木、花草等;
6、文化广场建设,打造一个文化广场，约600平方米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申报个数
	1
	1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按质完成
	完成
	完成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拨付及时率
	100%
	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成本指标
	实地验收
	实地验收
	实地验收
	　10
	　10
	　

	
	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	经济效
益指标
	民生工程
	完成情况
	完成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社会效
益指标
	经验做法
	可复制可推广
	可复制可推广
	　10
	　9
	　

	
	
	生态效
益指标
	农村环境清洁率
	≥80%
	80%
	　5
	　5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节能意识提升
	提升
	提升
	　10
	　10
	　

	
	满意度
指标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　
	≥90%
	90%
	　10
	9
	　

	总分
	100
	　98
	　


（2021年度）
附件5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本单位组织对2021年度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，共涉及资金198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、规范，预算执行及时、有效，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，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，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项目预算资金（财政资金）为30万元，通过追加和调整，实际投入资金（财政资金）30万元。所有项目不存在自筹资金支出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该项目实际投入资金3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。 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，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，不扩大使用范围，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。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，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，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、阳能路灯安装,新安装太阳能路灯15盏;
2、宣传、志愿者活动,组织二次以上两型志愿者宣传活动；印发宣传资料5000份；制作宣传牌。
3、垃圾分类桶、保洁车,购买垃圾分类桶200个，保洁车一台;
4、改厕,改公厕一处;
5、绿化,休闲广场种植树木、花草等;
6、文化广场建设,打造一个文化广场，约600平方米。
7、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以及成本指标全部完成目标任务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 
本单位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2年项目绩效评价中，更好的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。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。















附件4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	项目支出名称
	重点项目前期费用

	主管部门
	渌口区人民政府
	实施单位
	　渌口区发展和改革局

	项目  资金
（万元）
	　
	年初
预算数
	全年
预算数
	全年
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　
	　 0
	25
	　25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　
	0
	25
	　25
	　10
	100%
	　10

	
	上年结转资金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其他资金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1.渌口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需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有关法规，购买渌口区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项目。
2.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准备。
	1.信用体系建设平台已经完成并运行良好，全区33家信用体系工作相关单位全部纳入平台管理范围，每月上报并录入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数据，按时按质的完成了省市的工作任务。
2.较好完成了重点项目前期工作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(50分)
	数量指标
	体系建立
	已建立
	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质量指标
	按质完成
	完成
	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拨付及时率
	100%
	100%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成本指标
	按合同支付
	是否完成
	完成
	　10
	　10
	　

	
	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	经济效
益指标
	推动企业发展
	3
	3
	　10
	　10
	　

	
	
	社会效
益指标
	增加就业率
	≥3%
	3%
	　10
	　9
	　

	
	
	生态效
益指标
	资金投入增长
	增长
	增长
	　5
	5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节能意识提升
	提升
	100%
	　5
	　5
	　

	
	满意度
指标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　
	≥90%
	90%
	　10
	9
	　

	总分
	100
	　98
	　


（2021年度）

附件5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本单位组织对2021年度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，共涉及资金25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、规范，预算执行及时、有效，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，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，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项目预算资金（财政资金）为25万元，通过追加和调整，实际投入资金（财政资金）25万元。所有项目不存在自筹资金支出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1年度该项目实际投入资金25万元，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。 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区财政局批复的项目和用途使用，未经批准不自行改变项目内容，不扩大使用范围，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及需求等情况按月向财政提交经费用款申请。在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方面，我单位严格按照区财政局和本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审核项目支出，支付方式统一使用国库支付系统进行财政直接支付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信用体系建设平台已经完成并运行良好，全区33家信用体系工作相关单位全部纳入平台管理范围，每月上报并录入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数据，按时按质的完成了省市的工作任务。
2.较好完成了重点项目前期工作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 
本单位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2年项目绩效评价中，更好的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。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。


